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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大学文件

津职大〔2022〕32 号

关于《天津职业大学财务审批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部及职能部门：

《天津职业大学财务审批管理办法》已经校党委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2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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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大学财务审批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审批管理程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规范》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立项审批权限

第一条 学校预算经费使用遵循"先立项、后执行"的原则，严

禁拆分事项安排预算支出。

第二条 学校实行“分级分类”审批财务开支制度。预算经

费内，经济活动事项计划支出总金额 1 万元以内（含 1 万元），由

部门行政负责人签批支付；经济活动事项计划支出总金额 1 万元

以上—10 万元，需履行立项审批手续，教学单位报学院党政联席

会立项审议后由党、政负责人立项审批，其他部门报部门分管校

领导签字审批；10 万元以上—20 万元，报分管财务校领导立项

审批；20 万元以上—30 万元，报校长立项审批；30 万元以上—100

万元，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100 万元以上支出项目，由校党

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第三条 立项审批要注重事项的可行性、必要性和科学性，

形成立项审批的书面资料和《会议纪要》。立项审批表包括但不限

于《预算计划支出申请表》《对外合同立项审批表》《出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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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二章  部门审核职责

第四条 部门和项目经费负责人对经济业务的合理性、票据

的真实性、履行程序的合规性负责。

第五条 业务归口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部门职责进行审

核，对违规支出承担连带管理责任。

第六条 财务部门严格审核审批手续的合规性、原始凭证的

完备性、票据的合法性，对违反财经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的支出

不予受理；对审批手续、原始凭证不齐全的予以退回，并要求补

充更正。

第七条 按照立项审批权限已经相关程序批准的项目，资金

支出时校领导不再签批。

第三章  审批注意事项

第八条 科研经费中向外单位转拨科研经费，除业务主管部

门审核外，还需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批。

第九条 二级单位申请购置固定资产均需报国资处审批，涉

及信息化的项目应增加网信办审核。

第十条 学校绩效工资实行归口管理、总额控制，归口管理

部门为人事处，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一条 公务接待费支出，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教学单

位报学院（部）党政联席会审议后由院长（主任）签字审批，其

他单位报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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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外地学访调研费支出，外出前制定学访调研支出

计划，教学单位报学院（部）党政联席会审议后由院长（主任）

负责审批，其他单位报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三条 培训费支出，资金来源属于财政资金并纳入预算

拨款的项目，无论资金来源和金额大小，需按照立项审批权限报

批。

第十四条 基本建设项目经费支出，按照基建支出审批流程，

完成全部责任人审批联签后支出。

第十五条 不可预见支出，无论金额大小，均由二级单位立

项申请。教学单位报学院（部）党政联席会审议并由院长（主任）

立项审批、其他部门报分管校领导立项审批，再报校长审批支出。

30 万元以上依据“分级分类”审批权限，由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天津职业大学财务审

批管理办法》（津职大〔2020〕88 号）同时废止。

天津职业大学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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